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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珠零门槛

日赚百元” “在家

动手串珠就能赚

钱 ”， 这样的兼职

广告吸引了不少希

望居家工作的人 ，

但这背后却可能暗

藏骗局。

2025 年 11 月

初， 四川成都市公

安局新津区分局花

源派出所接到多名

受害者报案， 称遭

遇串珠代加工诈

骗。 报案人多为在

家带娃的 “宝妈”，

她们被一则广告吸

引， 广告称花 380

元购买串珠材料

包， 加工成成品寄

回后 ， 可全额退

款， 并能赚取每包

40 元的手工费。

“我是在一个

宝妈群里看到有宝

妈说自己做了这个

事， 很快就拿到了

返利。 我想着时间很自由， 又能

带孩子又能挣钱 ， 就心动了 。”

第一次， 张女士花费 1140 元购

买了三份材料包， 收到材料后很

快完成制作并寄回。 不久， 她收

到了 120 元的手工费 ， 1140 元

本金也如约退还。 张女士放下了

戒心， 并再次联系了商家追加购

买了 20 多份材料包， 这一次打

款仍然非常顺畅 ， 张女士赚了

800 多元。 连续两次 “盈利” 让

张女士深信不疑。 随后， 她一口

气订购了 1000 余份材料包， 总

花费达 40 余万元。 但当她和亲

友赶工完成， 联系对方回收时，

却发现已被拉黑， 张女士立刻到

当地派出所报案。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 此案受

害者远不止张女士一人， 更涉及

云南、 贵州、 广西等地。 受害人

基本是居家妇女， 涉案金额超过

460 万元。

为摸清脉络 ， 民警通过电

话 、 视频及跨省走访 ， 固定了

70 余名受害者的证据 ； 同时 ，

对海量资金与社交数据逐一排

查 ， 寻找犯罪嫌疑人的蛛丝马

迹。 最终发现， 所有资金都流向

了两个隐秘的账户， 而这两个账

户的实际操控人指向邓某和郭某

两名嫌疑人。 据调查， 邓某和郭

某为了掩盖犯罪痕迹， 每一到两

个月就会更换员工， 让员工对骗

局也一无所知。

成都市公安局新津区分局花

源派出所民警表示， 犯罪嫌疑人

先在网上以每斤仅几元的低价批

量购买手串原材料， 包装后再高

价卖给受害者， 回收成品后再拆

散循环销售， 整个流程都是为了

骗取资金。 通过周密调查， 警方

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轨迹。 2025

年 11 月， 民警将郭某控制， 三

天后 ， 主犯邓某也被抓获 。 目

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来源： 央视新闻）

□ 记者 章炜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日益增多， 尤其是电子产品领域， “翻新充新”

“虚假宣传” 等乱象时有发生。 消费者马先生在淘宝上网购宣称“香港行货、 全新正品” 的尼康镜头，

收货后却发现是无原包装、 序列号无效的翻新机， 马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商家“退一赔三”， 并要求电商

平台承担连带责任。 近期，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对该起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商

家构成欺诈， 判令退一赔三。

诉讼实录

网购尼康镜头

号称“全新港货”

实为国行“翻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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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家宣称“全新港货”，买

家收货起疑

2025年3月，马先生计划添置一款长焦

镜头，经过多方比对，他发现巫先生经营的

淘宝店铺内一款 “尼康Z70-180mmf/2.8”

镜头价格颇具吸引力，仅售6271元。商品详

情页醒目标注 “全新港货”“官方标配”，客

服在聊天中也明确承诺 “绝对是香港行货

全新正品，支持官方验证”。

3 月 25 日， 马先生签收商品后， 当

即发现多处疑点： 镜头无原装包装盒， 仅

用白色盒子分装， 内包装有拆开痕迹， 保

修卡上缺少港版正品应有的 “HongKong

Limited” 字样 。 马先生随即向香港尼康

官方及国内售后核实， 确认镜头序列号无

效， 并非港版正品， 疑似国行翻新机。

“你这不是原装啊， 包装盒呢？” 他

当即联系巫先生进行交涉， 质疑商品非原

装全新及包装盒缺失问题 。 商家表示 ：

“包装盒过海关被扣下了， 只能用白色盒

子， 我这边申请点差价补您 。”

马先生进一步提出要求 ， 要

商家提供写明机身码的

港店购物发票和正规进

货凭证， 证明商品是全

新港版正品。 巫先生表

示： “可以提供发票 ，

但发票上不会写明机身码。”

“没有原包装盒镜头 ， 且有拆开痕

迹， 顶天算九九新， 不是全新的。” 马先

生的质疑未得到合理回应 ， 双方协商未

果。 几天后， 马先生以 “假冒品牌” 为由

向淘宝平台发起退款申请， 平台支持退货

退款， 但因马先生超时未处理， 售后服务

申请被自动撤销 。 马先生整理好商品照

片、 聊天记录等证据诉至法院， 主张巫先

生构成欺诈， 要求退一赔三， 并要求电商

平台承担连带责任。

商家质疑： 买家属于经营

者而非消费者

庭审现场， 双方围绕 “马先生是否属

于普通消费者 ” “商家是否构成欺诈 ”

“电商平台是否应担责” 三个核心问题展

开激烈辩论。

庭审中， 巫先生对马先生的诉求全盘

否认， 核心抗辩理由聚焦于 “马先生并非

普通消费者”。 他指出， 马先生在聊天中

提及 “我收的二手镜头也给我这样包装”

“没有原包装盒镜头， 二手难出手”， 可见

其购买目的是转手倒卖， 属于经营者而非

消费者， 无权适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主张三倍赔偿。

巫先生还辩称， 自己诚信经营， 涉案

镜头有保修卡、 出厂说明书及正规进货票

据， 属于合格产品。 “正常消费者收到商

品后， 若对质量有异议， 会先接受平台的

退货退款方案 ， 而不是第一时间拍照取

证、 一周内就起诉。” 他认为， 马先生收

货后第一时间拍照取证， 从购买到起诉仅

一周时间， 且拒绝平台退货退款方案， 明

显是 “有预谋 、 有计划的假打假 、 真牟

利”， 正常消费者不具备如此专业的维权

节奏和能力。 巫先生表示可补包装盒差价

或退货退款 ， 但拒绝马先生 “退款不退

货” 的调解诉求。

电商平台方面则辩称， 其仅为网络服

务提供者， 并非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

在纠纷发生后， 平台已依法向马先生披露

了巫先生的身份信息， 并支持了退货退款

申请， 尽到了提醒和调处义务。 由于平台

上的商品数量庞大， 无法逐一审核每件商

品的真实性， 且马先生未举证证明平台明

知商家存在欺诈行为而未采取必要措施，

因此平台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针对巫先生提交的进货票据， 马先生

当庭提出异议， 认为该票据仅为复印件，

真实性无法核实， 且票据上未注明商品序

列号， 无法证明与涉案镜头存在对应关

系， 不能作为商品为 “全新港货” 的有效

证据。

法院：退一赔三

法院：商家构成欺诈，“退一赔三”于法有据

  法院认为，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的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

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

务的费用的三倍。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

500 元的， 为 500 元。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根据在案证据显示， 马先生于巫先

生的店铺下单涉案商品， 商品详情页展

示涉案商品 “全新港货 ” “官方标配 ”

等字样， 马先生作为消费者有理由相信

其购买的系争商品系全新港版正品， 巫

先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出售的商品系

港版正品， 且提供的商品无外原装包装

盒， 内包装已拆开， 并非全新商品， 已

构成欺诈， 应当依法向消费者承担赔偿

责任。 马先生要求巫先生退还货款并承

担三倍赔偿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 法院

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电商平台的责任 ， 法院认为 ，

淘宝店铺仅是店铺经营者从事网上经营

的场所， 买卖合同仍应以缔约时该店铺

的实际经营者为合同相对方， 电商平台

并非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 在马先生

发起退款申请后， 平台已及时披露商家

真实信息， 并支持退货退款， 尽到了平台

经营者的法定义务。 马先生未举证证明平

台存在明知或应知商家利用其平台侵害消

费者合法权益而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情形 ，

故其要求电商平台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

求，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依照 《民法典》 第五百零九条第一款、

第五百七十七条 、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第八条第一款、 第二十条第一款及第二款、

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法院判决巫先

生向马先生退还货款 6271 元 ， 并赔偿

18813 元。 案件受理费 10 元， 由巫先生负

担。


